


乙、本院委員質詢部分
（一）本院徐委員國勇，就警察特考學員訓練期間過短、師資不佳、設施嚴重不足以及體能測驗放水等問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我國警察特考自民國（下同）100年起改採雙軌制，警察特考（內軌）提供警大、警專畢業生報考；一般警察特考（外軌）給高中以上學歷的非警校生報考。去年警察特考錄取人數，外軌錄取名額首度超過，其中外軌錄取2,941人，內軌為2,374人。據報載，本年度警察及一般警察特考於6月18日至20日舉行，考選部最近指出，今年開缺近6千人，是民國100年實施雙軌制以來的新高。外軌名額3千多人，超過內軌的2,500多人。
二、究其原因，乃警察勤務繁重，近年來不少員警滿50歲就退休，湧現退休潮。警政署統計警察人力缺額達7千多人，近年來考試開缺名額年年創新高。考選部近日檢討警察內外軌制度，擬朝著高一般生（外軌）缺額的方向進行，將現行的三等考試警大生8成6、一般生1成4，調整為警大生8成4至8成、一般生1成6至2成。四等考試警專生7成、一般生3成，擬調整為警專生6成5至6成、一般生3成5至4成。
三、然而，於如此過度依賴一般警察特考（外軌）補充警察人力之情況下，許多問題即相應而生，例如訓練期間由原先18個月縮減為一年、師資參差不齊、隊職官騷擾女學員、射擊靶位、柔道場以及盥洗室等設備嚴重不足等，且不像警察特考（內軌）學員退訓時要賠款，導致退訓率居高不下，又體測簡化後及格率大增，督訓科為求數字好看，要求體測時放水更是公開的秘密，體測幾乎失去篩選效果，則人民如何對於警察素質有所期待？
四、準此，建請警政署就一般警察特考（外軌）學員之訓練期間、師資、設施以及體測放水等問題重新檢討，並提供具體改善方案，另請提供所有訓練、代訓一般警察特考各單位歷年容訓人數以及實際受訓人數、訓練期間、課程師資、退訓率、體測通過率等資料。
（二）本院徐委員榛蔚，針對警政署警政統計年報資料顯示，103年台灣即破獲15,172起詐騙案件，詐騙金額估計超過新台幣40億元，而自89年開始有電腦化統計迄今，平均每年皆有2-3萬件詐騙案件發生數，另警政署所設置之165反詐騙專線，自93年4月26日設置起至104年7月31日，總進線電話量亦達632萬餘通，即平均每年6萬餘通，詐騙情事未有消減，詐騙手法更見日新月異；另觀我國司法制度，一般詐欺罪最多判刑5年，但得緩刑或易科罰金，如像詐騙集團、電信詐欺等，則屬於加重詐欺，刑度1~7年，一罪一罰，雖合併執行最重可判30年，但實務上不常見重判情形，造成法定刑與實際判刑結果差距甚大，爰要求法務部應儘速就詐欺罪刑度參照實際執行狀況，並因應新型態詐欺犯罪集團進行修法研議，以期有效遏止詐騙猖獗情形，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根據司法院統計資料，自2006年至今年2月，10年來全國法院共審理11萬4000多件詐欺案，於判刑度方面，單以今年2月全國各地方法院宣判詐欺案最新資料觀之，547名被告中，雖有467人判有罪，但僅約一成共56人判刑1到5年，其餘將近9成被告都獲輕判1年以下徒刑，其中303人輕判1年以下有期徒刑，另有103人僅判拘役，還有5人判罰金刑；然就算判刑超過1年，也可能是一罪一罰所致，因此被告仍可能因各別罪刑不超過6個月，而得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且上訴二審後，多數還可能改判更輕的刑度，即最後實際入獄之詐欺犯可能少之又少，顯示我國於詐欺相關罪行刑度與其他國家相較，似為過輕。
二、我國詐騙案件數據始終居高不下，更落入「詐騙天堂」及「詐騙輸出國」之臭名，另如前所敘，我國於法定刑與實際判刑結果間，因存有差距過大情狀，詐欺犯罪多未見重刑判決，儼已傷害國人情感期待，爰要求法務部應儘速就詐欺罪刑度參照實際執行狀況，並因應新型態詐欺犯罪集團進行修法研議，以期捍衛我國法治秩序。
（三）本院徐委員榛蔚，針對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近日公布之2013年癌症統計資料顯示，與前一年相較增加2,449人，共9萬9,143人新發癌症，創下歷史新高，更顯示平均每5分18秒即有1人罹癌，較前一年增快8秒，10年來更是增加1.5倍速度，癌症時鐘係歷年最快，爰要求衛生福利部及相關單位應強化整合運用醫療保健資源，檢討現行政策成效，以有效推動癌症防治相關工作，落實癌症防治法之立法目的，加深國人對於癌症預防及治療相關知識，維護國人健康，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查「癌症防治法」自民國92年實施，並由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職責擔負我國國人癌症防治及篩檢等相關作業，然就最新2013年癌症統計資料顯示，平均每5分18秒即有一人罹癌，較前一年增快8秒，10年來更是增加1.5倍速度，其中大腸癌更連續8年蟬聯十大癌症之首，乳癌則是發生率竄升最快，再再顯示我國國人癌症時鐘不斷加快。
二、為期中央單位能有效推動癌症防治相關工作，維護國人健康，降低國人罹癌比例，並有效治療，爰要求衛生福利部及相關單位應強化整合運用醫療保健資源，並檢討現行政策成效。
（四）本院徐委員榛蔚，針對今年4月3日傍晚，發生登山隊伍在攀爬無明山時，有兩名隊員不慎墜崖身亡的山難事件至表關切。因為當山域事故發生，除了一般搶救的作業外，還須克服山域地形及物資運送的問題，事發當下搜救機關的權責劃分更直接影響到搶救的時效，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此次山難事件，因事發地點位於台中、花蓮及南投三縣交界處，且因山區通訊死角，致使人員墜崖地與發話求救地有著相當距離，造成一開始由南投縣接到求救電話，判定事發在花蓮境內，進而轉給花蓮縣消防局，等到花縣人員抵達才又確認應屬台中市，如此三個縣市先後輾轉通報，容易延誤搶救先機，所以實有必要確立山域事件發生時的標準作業程序SOP（Standard Operation Procedure），以避免指揮系統混亂。
二、又山域事故需要動員相當裝備、人力，為了掌握搜救黃金時間，熟悉地形的巡山員、揹工等機動人力及專業的山域救難設備就顯得相對重要，因此亦有必要就人力及設備預做統一配置與規劃。
三、另就改善山區通訊死角部分，相關地方政府已多次要求國家公園管理處能儘速提供地點裝設中繼台，以謀解決，惟其作業進度及時程仍有待加強。
四、綜上所述，除了在平時就要致力改善通訊死角，減少搜救資訊落差外，事故發生時更應有明確的SOP可供整合依循，進而配合上專業搜救人員、設備，才能提供迅速即時的救援，減少人命財產的損失。
（五）本院徐委員榛蔚，針對日前公路總局爆發公務員疑似接受廠商招待，進而配合洩漏標案內容、協助變更設計與驗收放水遭地檢署起訴乙事，至表關心。因省道台9線係目前貫穿東台灣唯一之對外聯絡公路，此事涉及台9線部分路段路面改善及邊坡整治工程，故有必要重新檢視其施作品質，以維用路安全，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針對公路總局第一區養護工程處爆發公務員疑似接受包商招待，遭地檢署以貪汙等罪起訴事件。因該承包商於102年間承攬台9線邊坡整治工程時，已有偷工減料情事，現又透過招待喝花酒等方式，取得台9線其他路段設施及路面改善工程標案，如此手段，令人對台9線的工程品質及用路安全抱持著懷疑擔憂的態度。
二、另外，台9線為貫穿東台灣唯一公路要道，因此歷任政府及民代都力促予以拓寬改善。而本席甫一上任，除多次質詢政院及相關部會外，更提案尋求全線拓寬改善，即在力求還給花東居民一條安全便捷的返鄉路，惟迄今仍囿於相關經費及人力，只能分段分期逐步進行。
三、此次公路總局爆發疑似貪瀆事件，因事涉台9線數工程標案，為保有十數年來好不容易的公路改善改良成果，相關單位實應痛定思痛，對於涉案人等經手之工程標案，重新予以檢驗審視，以維工程品質與昭政府公信。
（六）本院陳委員學聖，有鑑於美國疾控中心於4月12日嚴正呼籲茲卡病毒「比想像的還可怕」，來自該中心的專家舒查特（Dr. Anne Schuchat）表示，一系列出生缺陷的問題都與茲卡病毒有關，且該病毒可由蚊蟲傳播擴散到美國更多州。自去年從巴西爆發以來，茲卡病毒已導致美洲數以千計嬰兒的出生缺陷。這種病也被稱為「小頭症」。雖目前台灣民眾並未感染此病毒，但綜觀國際多起病症跨國傳染，爰建請行政院全面協調相關機關，確實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政府應加強社會安全衛生掌控，加強宣導民眾儘量不要在疫情發生時到中非、東南亞和印度等高危險疫區，並注意防蚊措施，避開斑蚊叮咬高峰期外出，如：日落之前2到3小時，以及日出後1到2小時。另外，建請政府全面協調相關機關，確實掌握各項社會衛生安全網絡，鼓勵參與跨國合作研究，導入國際最新對茲卡病毒的防治與預防措施，確保茲卡病毒傳染到台灣可能性降到最低。茲卡病毒感染症目前無藥物可以治療，政府應盡全力使台灣不要淪為下個茲卡疫區；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今年年初，美國總統歐巴馬要求國會批准18億美元的緊急資金，用以茲卡病毒的防治與研究，同時，美國還將使用抗擊伊波拉病毒留下的5.89億美元，應對茲卡病毒的蔓延。由此可見，該病毒傳染力極殺傷力之重。衛福部疾病管制署對此僅有網頁上提供疾病資訊及感染症宣導品，此尚不足，應更加重視。
二、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的專家法奇（Dr. Anthony Fauci）表示，美國現在需要更多的資金來對抗這些攜帶病毒的蚊蟲，並需要更多的資金用於研究疫苗和治療，除此之外他還表示近期研究發現，茲卡病毒還可能造成嬰兒大腦的損壞。有鑑於茲卡病毒如此危險，而衛福部疾管署僅在二月初採取將茲卡病毒感染擬列為第二類法定傳染病，並提升中南美地區及東南亞六國旅遊疫情建議等級，台灣政府應加強防範，採取進一步的疾病防杜行為。
三、上述質詢　敬請答覆。
（七）本院鍾委員佳濱，基於原住民保留地之森林，占全國森林之比例相當高，須同時考量森林水土保育之需求，兼顧原住民族生存之權益，推廣限制採伐補助。建請參照屏東縣政府作法，納入非集水區之造林使用之農牧用地，真正落實森林水土保育之需求，兼顧原住民族生存之權益，積極擴大森林保育面積。爰此，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依行政院第3465次院會會議，農委會〈森林資源現況與展望〉報告，按照森林所有權屬區分，國有林占93.1%、公有林0.3%、私有林6.5%。而國有林中，林務局管理的占全國森林之82%；原住民保留地之森林，占全國森林之5%，比例相當高。
二、針對原住民保留地之森林，集水區的林業用地、造林使用農牧用地，以往由原民會辦理「原住民保留地森林保育計畫」提供每年每公頃2萬元的禁伐補償費。
但非集水區的林業用地、造林使用農牧用地，並未納入「原住民保留地森林保育計畫」中。因此2007年起，屏東縣政府針對縣內未納入補償之林地，爰辦理「屏東縣原住民保留地限制林木伐採實施計劃」，每期（10年）每公頃補償3至6萬元。
由縣府自籌約每年500萬經費，僅造林獎勵金的十分之一至五分之一，期拋磚引玉，擴大森林保育面積。
三、去年底通過《原住民保留地禁伐補償及造林回饋條例》，延續原民會辦理「原住民保留地森林保育計畫」，於今年6月後，提供每年每公頃2萬元之禁伐補償費，擴大至非集水區之林業用地，並於明年起改為每年每公頃3萬元，本席對此予以肯定。
四、建請參照屏東縣政府作法，納入非集水區之造林使用農牧用地，延續造林美意，真正落實森林水土保育之需求，兼顧原住民族生存之權益，積極擴大森林保育面積。
（八）本院蘇委員巧慧，針對各縣市英語教學起始年級不一，形成城鄉差距，且教育部將經費補助與英語教學是否自主向下延伸掛勾，致使教育資源不足之縣市受制於相關規定產生教學落差，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教育部於民國八十七年發布「國民教育階段九年一貫課程總綱綱要」規範自小學五年級起開始英語教學，惟部分縣市自主提前自小三、小二甚至小一起開始教學，致使國中一年級入學學生英文程度差異極大。教育部為緩和各縣市相互競爭向下延伸之紛亂現象，縮短城鄉差距，自民國94學年度起將小學英語教學全面向下延伸自小學三年級。惟仍然保留各縣市得以自主向下延伸教學之空間。
二、查目前已有台北市、新北市、桃園縣、新竹市、台中市、台南市等六縣市依據教育部之相關規定申請英語教學自主向下延伸，並經教育部核備，顯仍存在各縣市英語教學起步不一之紛亂現象。教育部雖針對欲自主向下延伸英語教學之縣市，要求須符合適法性、程序性、專業性、提報實驗計畫等規定，惟查目前已報部核備之縣市，均為教育資源較為豐沛之都會地區，顯有加劇城鄉差距之疑慮。
三、另查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國民中小學英語教學設備及活動實施要點第五點，規範英語教學向下延伸至國小一年級、二年級實施之直轄市、縣（市）政府，不予補助其英語教學設備經費。此項規定原係基於協助提升尚未有足夠資源之縣市之英語教學設備，立意良善，為實際運作上卻易使欲自主向下延伸之縣市礙於經費不足而無法推動相關計畫，形成變相懲罰，且實際運作上亦將使經費充足之縣市得以提早進行英語教學，致使教育之城鄉差距問題更為嚴重。
四、鑑於此，教育部應盡速檢討開放各縣市自主向下延伸教學之相關政策，並應與相關補助措施脫鉤，避免各縣市經費充裕與否成為教學資源與課程規劃產生落差之因素。
（九）本院蘇委員巧慧，鑒於我國木材自給率長期低於1%，政府未能訂定合理目標，並提出有效改善措施，且長期缺乏人工林之經營管理政策，未能有效發揮人工林之林木生產價值，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我國木材自給率長期低於1%，大量仰賴進口，且據民間統計仍有極高比例係盜採之非法木材，無形間亦形成對地球之殘害。政府雖持續推動造林措施，惟並未能有效改善我國木材自給率過低之問題。
二、比較鄰近國家日本之木材自給率，在2000年時自給率最低，但仍達18.2%，明顯高於我國，惟日本政府已警覺問題，並提出計畫逐年改善，至2013年已經提升為28.6%。且日本政府林野廳，為因應木材供需及節能減碳問題，已將木材自給率訂於50%。我國政府對於木材自給率卻未能訂定相關目標，並提出提升自給率之方案。
三、我國政府雖推動獎勵造林措施，惟針對人工林之經營管理策略卻未能提出方案，並輔導林戶有效經營森林，使人工林於合理情形下發揮其林木生產價值。以日本為例，日本政府在面臨工資提升與木材進口等問題時，便積極研擬條等其人工林經營策略，在促使人工林發揮經濟價值之同時亦能確保其永續發展。至今，已有相當數量之日本柳杉輸入臺灣市場，其價格甚至低於臺灣本土生產的柳杉木材。反觀我國，現存柳杉造林面積達4萬公頃，卻遲遲缺乏支持林業經營之相關政策。
四、且我國絕大部分之林戶收入係來自政府「造林獎勵金」，而非森林主副產品，在此情形下，已有近6成之林戶實際上並未從事森林作業，經濟上缺乏營林誘因，亦是我國人工林無法合理與永續經營之原因，更凸顯政府一味獎勵造林，卻未能提出有效營林政策之缺失。
五、鑑於此，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應訂定合理之木材自給率提升目標，並檢討現行人工林經營之相關政策，針對台灣木材自給率過低，人工林經營狀況不佳之現況提出解決方案。
（十）本院蘇委員巧慧，針對衛生福利部推動重點科別培育公費醫師制度計畫，自105學年度起重啟一般公費醫學生制度，但相關分發與管理要點遲未修正公告，亦未於招生時完整說明相關制度，損及學生權益，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衛生福利部配合重點科別培育公費醫師制度計畫，自105學年度起重啟一般公費醫學生制度，預計每年招收100名公費醫學生，為期五年。惟本計畫之公費醫學生培育方式與98學年度醫前有異，如分發科別僅限於內科、外科、兒科、婦產科、急診科等五大科別，不履行服務義務者罰款自全數受領公費增為十倍受領公費，專科醫師訓練期間改為不計入服務年數等。惟衛生福利部公費醫師分發服務作業要點卻遲未配合修正，醫學生畢業後之分發依據不明，且亦未於招生時向學生詳細說明新制與舊制之差異，損及學生權益。
二、鑑於此，衛生福利部應儘速修正公費醫師分發服務作業要點明訂105學年度以後入學之公費醫學生分發規定；並會同教育部共同研擬，加強招生宣傳之說明，俾使公費醫學生了解其權利義務，並應於105學年度大學指定科目考試分發入學選填志願前完成上述措施；且針對已透過105學年度申請入學招生管道申請進入公費醫學系，但尚未辦理入學報到之學生，規劃相關說明會及輔導機制，並提供放棄入學之措施，以保障學生之權益。
（十一）本院蘇委員巧慧，針對國軍眷村改建計畫自民國85年核定後屢次延宕，且處理過程有諸多違失屢遭監察院調查及彈劾，且至今尚有數千筆土地尚未處分，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國軍老舊眷村改建計畫自民國85年11月核定，特別預算編列年度原自民國86年度至94年度，惟期間屢次延宕，自民國104年方完成全案改建工程，延宕超過10年。
	國軍老舊眷村改建計畫歷次修正情形

	計畫修正情形
	核定日期
	執行期程

	
	
	改建業務
	土地處分

	原核定計畫
	民國85年11月 4日
	至民國94年度
	至民國94年度

	第1次修正
	民國93年 9月 7日
	至民國98年度
	至民國102度

	第2次修正
	民國98年 7月22日
	至民國102年度
	民國100年至103年分年償還借款


二、查監察院自98年至104年，針對國軍老舊眷村改建共提出18次調查報告、13次糾正案，遠超過其餘政府重大計畫。
	監察院歷年針對眷村改建之調查報告及糾正案數量統計

	
	98年
	99年
	100年
	101年
	102年
	103年
	104年
	合計

	調查報告
	3
	1
	3
	3
	4
	3
	1
	18

	糾 正 案
	4
	1
	2
	0
	5
	1
	0
	13


三、據審計部資料，國軍眷村改建計畫，至民國103年年底，尚有7,040筆土地，總面積912.36公頃之土地，尚待處分，未能將國有財產發揮應有之效能。
四、鑒於國軍老舊眷村改建計畫屢次延宕及諸多違失，行政院應責成國防部針對本案作成調查報告，釐清國軍眷村改建計畫之利弊得失，以作為政府爾後施政之參考。
（十二）本院蘇委員巧慧，針對我國建立友善育兒環境之相關政策成效不彰，且未能落實查核，致生育率未能提升，已婚女性薪資敬陪末座，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查性別工作平等法及公共場所母乳哺育條例，250人以上之企業及法定公共場所均應依法設置集（哺）乳室，惟勞動部與衛生福利部卻未有相關查核措施。諸多公營單位雖設有哺乳室，卻終年上鎖，使用民眾須另覓工作人員協助開鎖方得使用，顯未能提供友善之育兒環境。
二、查衛生福利部雖設有托育費用補助與育兒津貼，惟我國近十年來之生育率均未有明顯提升，顯見政策成效有限。
	歷年生育率統計表

	年別
	一般生育率（‰）

	93年
	34

	94年
	33

	95年
	33

	96年
	32

	97年
	31

	98年
	31

	99年
	27

	100年
	32

	101年
	38

	102年
	32

	103年
	34


三、據民間調查結果，未婚男性、未婚女性、已婚男性、已婚女性四大族群之薪資排序為已婚男性最高，已婚女性最低。此即因我國已婚女性仍承擔了大部分之照顧責任，遂難以兼顧職場工作。檢視政府針對減輕家庭負擔之相關政策，只見短期計畫，未見長遠規劃，且仍為「重發錢、輕服務」，並且依舊將「照顧責任家庭化」，未將育兒責任視為社會與國家需共同解決之問題。
四、鑒於上述問題，行政院應會同有關單位，檢討並改善我國友善育兒環境之相關政策，並加強政策之落實與查核，務使相關政策能確實改善家庭負擔，並有效營造良善之育兒環境。
（十三）本院蘇委員巧慧，針對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配合行政院辦理消費提振措施，且其出版之電子刊物充斥業者之介紹與專訪，顯與其法定職權有違，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為配合行政院消費提振措施政策，自民國104年起辦理補助2G升速4G實施計畫及補助固網寬頻升級實施計畫。
二、另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出版之電子書NCC News，充斥電信業者、電視業者之介紹與專訪，許多文章之作者更為業者本身，形如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替業者所為之置入性行銷。
三、惟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之法定職掌為辦理通訊傳播管理事項，確保通訊傳播市場公平有效競爭，保障消費者及尊重弱勢權益，促進多元文化均衡發展等，並無提振消費、振興經濟之責。且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依法獨立行使職權，為獨立組織，更無配合行政院辦理相關政策之責。
四、為落實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之法定權責，並確保該會之公正、獨立之地位，以保障通訊傳播市場之公平，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應避免再發生上述違失情事，行政院亦應避免交辦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無關其法定職權之業務。
（十四）本院蘇委員巧慧，針對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近年來受理之行動通訊申訴案件與傳播內容申訴案件數量居高不下，未有顯著改善，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保障消費者權益、監理通訊傳播事宜之功能不彰，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之通訊申訴監理報告，每年所受理之行動通訊申訴案件均達6千件以上，且約有四成均為通訊連線品質。然近年來未有改善，顯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保障消費者權益之功能不彰。對此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應提出改善之具體對策，以保障消費者權益。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行動通訊申訴案統計表

	
	總案件
	通訊連線品質
	比重

	102年
	6,413
	2,446
	38%

	103年
	8,663
	3,713
	43%

	104年
	7,881
	3,552
	45%


二、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之傳播內容申訴分析報告，近年所受理之傳播內容申訴均為5千件以下，惟民國103年暴增至近萬件，但核處件數與金額均未有顯著增加，對此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應提出說明報告。


	
	申訴件數
	核處件數
	核處金額（萬）

	99年
	4,588
	419
	14,630

	100年
	4,821
	286
	6,326

	101年
	2,717
	222
	2,975

	102年
	1,807
	103
	1,128

	103年
	9,797
	141
	1,169

	104年
	2,243
	190
	1,273


三、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歷年受理之傳播內容申訴案件，均約有一成與妨害兒童身心相關，近年來並未改善，對此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應提出具體之改善措施，以保障兒童之身心發展。
（十五）本院余委員宛如，基於供幼童玩樂、鍛鍊的綠地或設備稀少，以及公園設備的維護、安全措施及清潔待加強等事，要求行政院與主管機關積極落實《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以及《兒童權利公約施行法》，還給幼童一個安全成長的友善環境。公園裡的安全措施不足包含：遊戲器材防護不夠周全、運動器材年久失修、周邊設備危險多等，有鑑於公園使用者多為老人、幼童，安全防護應當更嚴謹。爰此，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政府屢屢鼓吹提高生育的口號之時，卻未能考量父母親養育幼童之需求，以及未能改善大環境對幼童的不友善，導致台灣出生率長年低落，2015年總生育率僅有1.18%，大環境的不友善亟待改善。
二、公園裡的安全措施不足包含：遊戲器材防護不夠周全，如沒有欄杆維護、溜滑梯離地面太高、地板沒有保護墊；運動器材年久失修，如螺絲凸出或鬆脫、地面沒有保護墊、器材鏽蝕；周邊設備問題多，如危險處沒有警示標語、樹木支架暴露未防護。日前更發生有男童在公園嬉戲，被種樹架起的鋼筋刺破眼睛、傷及眼球一事，相關單位應加強督導與改善。
三、《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明訂，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就其權責範圍，針對兒童及少年之需要，尊重多元文化差異，主動規劃所需福利，對涉及相關機關之兒童及少年福利業務，應全力配合之。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均應辦理兒童及少年安全維護及事故傷害防制措施。建請行政院積極落實《兒少法》以及《兒童權利公約施行法》，將幼童需求列為優先考量，還給幼童一個安全成長的友善環境。
（十六）本院余委員宛如，基於台鐵台北車站月台層的電梯經常故障，妥善率過低，造成推嬰兒車的家長經常須冒險搭乘電扶梯或抱起嬰兒車走樓梯，嬰兒的安全堪慮。再加上電梯故障後，台鐵未做好引導措施，讓民眾四處碰壁。爰此，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本席多次接獲民眾反映，指出台鐵台北車站的月台層電梯經常發生故障，特別是北上月台層銜接捷運站之間的那座電梯。一週竟故障停用好幾天。
二、月台層電梯妥善率過低，造成推嬰兒車的家長經常必須冒險搭乘電扶梯或抱起嬰兒車走樓梯，如果只有媽媽單獨帶嬰兒，不僅媽媽疲累，嬰兒的安全也堪慮。
三、此外，電梯故障後，台鐵也未做好引導措施，連在月台上都找不到站務人員幫忙。再加上部份站務人員語氣不夠和緩，容易造成民眾誤解及不滿。
四、站務人員甚至還「建議」媽媽帶嬰兒出門若要搭火車，不要推嬰兒車出門，用背的就可以搭手扶梯。
五、綜上，請台鐵局就電梯妥善率問題提出改善措施。並提供今年元月1日至4月15日間，台北車站各月台層電梯維修記錄及停用起迄時段供參。



